
厦医继〔2021〕2号

全校各单位、校外教学点：

《厦门医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材建设与使用办法》经我

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实

施，请各单位结合实际贯彻落实。

厦门医学院

2021年 9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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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材是教师组织实施教学和学生学习的主要依据，为杜绝、

防止低水平教材流入我校，进一步推动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

材建设工作，规范教材管理，满足教学需要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1.教材供应对象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在读的学生、任课教

师、继续教育部存档。

2.教学计划中的各门课程的教师教学用书、配套教学参考资

料、或自印教材等，均由继续教育部成人教育科负责组织供应。

1.结合学科、专业的调整，加强教材的更新换代，原则上应

优先选用近三年出版的新教材或修订版的教材。

2.公共基础课教材应优先选用获国家级或部委级的“优秀教

材”和“推荐教材”;其次选用统编教材，一般不能选用其它教

材。

3.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使用国家规定的统编教材;哲学社会

科学类专业相关课程必须使用国家指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

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。

4.专业及专业基础课教材，应以人民卫生出版社、全国高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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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历继续教育规划教材为主，除特殊情况外，不得使用其它教材。

5.选用教材要首先考虑原用教材，以保持教材的稳定性，不

使用原用教材的，须提出报告说明理由，继续教育部审核同意。

6.经继续教育部审核同意选用的教材，任课教师不得拒绝使

用。无正当理由不得因任课教师变更或其他原因更换已选教材。

1.每年6 月、12月分别办理秋季和次年春季教学用书的选

订。

2.成人教育科根据各专业教学任务，提供使用教材信息(包

括：教材名称、主编、出版社、版次、ISBN号等),教材信息在

部门官网公布。

3,校本部、教学点、授课点将教材信息提供给学生自行购买，

不得擅自向学生推销教材，不得擅自改选和(或)强制学生购买

教材。

1.任课教师凭教学任务书到成人教育科领取教材或配套教

学参考书等，并做好登记。

2.继续教育部各专业教材存档一套。

3.任课教师同版次教材一般只领取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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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专业：

使用人

成人教育科： 继续教育部(主任):

注：本表纸质稿继续教育部存档。

厦门医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1年9月1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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